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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0819        证券简称：ST 致生         主办券商：中银证券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董事会收到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 

提请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公告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 2021 年 7 月

1 日收到合计持有公司百分之十以上股份的股东天津正泰仁合企业管理咨询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卜巩岸关于召集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会议提案的函（以

下简称“召集函”）及其附件举报函，现将具体内容说明如下： 

一、召集函的具体内容： 

截至本函出具之日，公司股东，天津正泰仁合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9,893,000 股，占公司全部股份 2.7168%、公司

控股股东、董事长卜巩岸先生持有公司有表决权的股份 9,4500,000 股，占公司全

部股份的 25.95%。合计占有公司全部股份的 28.6668%。现根据公司法、挂牌企

业相关法律规定、公司章程及内部制度，合计占有公司 28.6668%的股东要求公

司立即召集召开临时股东大会，并提交议案如下： 

议案一、增选董事孙波 

拟增选孙波先生担任公司董事；孙波，男，1961 年生，北京市人，无国外永

久居留权；大专文化学历，曾任任职北京市服装研究所担任设计师；1992-2003

年任职德国骏马洋行中国北方区首席代表；2004 至 2020 年，任职北京嘉诚信国

际贸易有限公司担任产品与技术总监。 

议案二、增选董事赵明哲 

拟增选赵明哲先生担任公司董事；赵明哲、男，1961 年出生，汉族，无国外

董事迟峰因不保证相应内容真实合理而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董事张昕因不保证相应内容真实合理而不能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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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久居留权；北京市人，大学文化。1982 年-1998 年，任职于北京市地铁运营有

限公司；1998 年至今，北京市华洋律师事务所主任。 

议案三、罢免迟峰董事职务 

董事迟峰在职期间，公司收到举报函，认为其存在竞业限制等情况，且未履

行诚实、及时报告义务。迟峰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提议罢免。 

议案四、罢免张昕董事职务 

董事张昕在职期间，公司收到举报函，认为其存在竞业限制等情况，且未履

行诚实、及时报告义务。张昕不适合担任公司董事职务，提议罢免。 

议案五、增选监事吴宏富 

吴宏富，男，1960 年 3 月出生，汉族，中国共产党党员，经济师职称、无国

外永久居留权；研究生学历；1979 年 11 月至 1981 年 12 月：解放军战士；1981

年 12 月至 1994 年 4 月任北京旅游局主任科员；1994 年 4 月至 2020 年 5 月：任

北京古玩城、北京展览馆宾馆、北京亚太大厦、北京奥组委、远东饭店、民族饭

店等北京市旅游局下属企业或单位任副总经理、总经理、党委书记等职务。 

议案六、罢免杨毅监事职务 

监事会主席杨毅在任职期间，未能监督董事任职的不当情形，不适合担任公

司监事职务，提议罢免。 

以上议案提交公司，并提议并督促董事会收到后立即公告并发出会议通知，

按照有关公司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等规定，提请各位股东审议。 

二、举报函具体内容： 

尊敬的股转系统领导、中银证券、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东清律师事务所受新三板挂牌企业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公司代码 830819，以下简称“致生联发”或“公司”）的投资人的委托，特向

您举报如下情况： 

致生联发在前几年遭遇重大债务危机和投资失败，目前公司股价不到 0.1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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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损失惨重。我们发现，致生联发的管理层存在重大的经营管理不善、违法

违规任职、信息披露违规的情况。我们曾与 2020 年 12 月 22 日向股转系统举报

过，但至今没有回馈，现特再次举报如下： 

董事、总经理迟峰，董事、副总经理张昕作为公司的管理层，目前竟然同时

投资经营与致生联发存在同业竞争关系的企业，而且还不止一家，我们查询如下： 

（一）关于公司现任董事、总经理迟峰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信息，迟峰于 2012 年 5 月投资了致生联发，截止 2020 年

11 月，迟峰持有致生联发股份 1772.9 万股，持股比例为 4.87%，系公司第二大

股东、董事、总经理。 

根据公司 2018 年 2 月 5 日召开的第二届董事会第 23 次会议决议公告，会议

审议通过了《关于聘任迟峰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任期自公司董事会会议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 2018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迟峰为公司董事的议案》，任期自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迟峰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任期自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迟峰先生为公司总经理》的议案，任期自董事会会议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基于以上会议事实，简而言之，迟峰先生自 2018 年 2 月起至今，担任致生

联发董事、总经理职务。 

（二）关于公司现任董事、副总经理张昕 

根据公司公开披露信息，张昕于 2012 年 1 月投资了致生联发，截止 2020 年

11 月，张昕持有致生联发股份 750 万股，持股比例为 2.06%。另据张昕本人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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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大会上透露，早在 2015 年，张昕即担任致生联发常务副总经理一职。 

根据公司 2018 年 7 月 4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昕为公司董事的议案》，任期自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

日起至第二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 2019 年 12 月 11 日召开的 2019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选举张昕先生为公司第三届董事会董事》的议案，任期自

临时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根据公司 2019 年 12 月 16 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决议公告，会

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任命张昕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的议案，任期自董事会会议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三届董事会任期届满之日止。 

基于以上会议事实，简而言之，张昕先生自 2018 年 2 月起至今，担任致生

联发董事、副总经理职务。 

（三）关于迟峰、张昕对外投资及任职 

1、迟峰 

根据全国工商信息系统披露，迟峰于 2017 年 2 月 27 日投资了广东铁峰信息

技术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44 0605 3379 8342 86，以下简称“广东铁

峰”），占股百分之四十，为第一大股东。至今为止，迟峰仍持有广东铁峰 8%的

股权。 

根据全国工商信息系统披露，迟峰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投资了北京京安蓝盾

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 0105 6684 4862 2B，以下简称“京

安蓝盾”），出资金额为 86.22 万元，持股比例 7%。至今为止，迟峰仍持有京安

蓝盾 7%的股权。 

2、张昕 

根据全国工商信息系统披露，张昕于 2017 年 3 月 28 日投资了京安蓝盾（统

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 0105 6684 4862 2B，以下简称“京安蓝盾”）。其中张昕的

出资金额为 49.27 万元，持股比例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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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查，北京京安蓝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技术开发、技术咨

询、技术服务、技术推广、技术转让；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不含演出）；会

议服务；展览服务；经济贸易咨询；投资咨询；企业形象策划；销售电子产品、

五金交电、机械设备、建材、通讯器材、化工产品（不含危险化学品）、日用品、

文具用品、针纺织品、社会公共安全设备及器材；维修通信终端设备、安全防范

技术产品；货物进出口；技术进出口；代理进出口；计算机系统集成；软件设计；

软件开发；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汽车装饰。（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

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广东铁峰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经营范围为：“电子计算机软硬件、铁路机车、

车辆、信号系列工业科技产品、检测和计量产品、船舶面板控制台、机电产品的

研发、销售、生产制造、加工、技术咨询、工程设计、系统集成、安装调试、维

护检修、技术出口及转让；五金加工，电子元器件贸易；国内贸易；物业租赁。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以上两家公司不仅在经营范围与致生联发存在严重重叠，且实际经营的业务

也和致生联发存在诸多同业竞争关系。从注册地来看，京安蓝盾公司和致生联发

竟在在同一注册地址四年之久，和致生联发同一客户为公安系统。广州铁峰的主

营业务与致生联发的智慧高铁主营业务一致。作为公司的股东，我们至今没有看

到致生联发有信批显示迟峰和张昕在上述两家公司投资任职。我们有理由的怀疑，

迟峰和张昕可能存在通过任职便利损害致生联发利益，向自己投资的两家公司进

行利益输送的情况，严重损害了致生联发公司及股东的权益。 

根据我国公司法第二十一条：“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违反前款规定，给公司造成损

失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第一百四十八条：“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得有下列行为：（一）挪用公司资

金；（二）将公司资金以其个人名义或者以其他个人名义开立账户存储；（三）违

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未经股东会、股东大会或者董事会同意，将公司资金借贷给

他人或者以公司财产为他人提供担保；（四）违反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未经股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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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股东大会同意，与本公司订立合同或者进行交易；（五）未经股东会或者股

东大会同意，利用职务便利为自己或者他人谋取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

为他人经营与所任职公司同类的业务；（六）接受他人与公司交易的佣金归为己

有；（七）擅自披露公司秘密；（八）违反对公司忠实义务的其他行为。董事、高

级管理人员违反前款规定所得的收入应当归公司所有。” 

根据致生联发公司章程第九十二条，“公司董事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

本章程的规定,对公司负有下列忠实义务：……(六) 未经股东大会同意,不得利用

职务便利,为自己或他人谋取本应属于公司的商业机会,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与本

公司同类的业务;……(九) 不得利用其关联关系损害公司利益;……” 

另外据我们了解，新三板公司在董监高任职时都会签署一份关于避免同业竞

争的承诺函，保证在公司任职期间，将不直接或间接投资、任职于与公司存在同

业竞争关系的公司。如违反承诺，应承担直接或间接给公司造成的一切损失与后

果。很显然，迟峰和张昕已经违反了该等承诺。事先没有向股东大会报告和依法

披露，事后也没有诚实披露。就此致生联发也负有包庇和信批违规的行为。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迟峰和张昕不应当担任致生联发的董事和高管，并存在

利益输送损害致生联发的情况，我们要求迟峰和张昕立即辞职，并将一切与致生

联发有关的收入退回公司，同时证监系统、股转系统、主办券商和致生联发应当

启动调查工作，在致生联发董监高中是否存在与迟峰和张昕同样的情况！或者利

用亲朋好友代持持股！投资人的血汗钱不能不明不白地打水漂，致生联发和各级

监管部门务必要给我们投资人一个满意的交代！ 

本所受有关投资人委托，特此举报以上内容，希望各位领导严肃查处，依法

办理。 

三、相关事项说明 

董事会应当根据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在收到请求后十日内提

出同意或不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书面反馈意见。董事会同意召开临时股东大

会的，应当在作出董事会决议后的五日内发出召开股东大会的通知，通知中对原

请求的变更，应当征得提议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股东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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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对相关事项后续进展及

时进行披露。 

特此公告。 

 

 

致生联发信息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1 年 7 月 2 日 
 


